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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换与乡村治理格局
演变机制研究
□　杨洁莹，张京祥，张逸群

[摘　要]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换为国有土地产权，是刺激资本下乡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换
意味着乡村治理格局发生转变，研究从关系产权理论视角出发，构建了“产权—主体”分析框架，通过对江西省婺源县篁岭
村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换的全过程研究，揭示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换中包含的政府、企业、村民之间的关系产权运作逻辑。
研究发现，在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换中，市场化运作虽然能够保证企业运行的高效率，但是村民主体存在“脱嵌”风险，乡
土传统文化面临难以传承的现实问题，因此需要谨慎推动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换，在维持乡村集体土地产权的基础上创新乡
村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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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Land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Evolution of Governance 
Structure/Yang Jieying, Zhang Jingxiang, Zhang Yiqun
[Abstract] The conversion of rural collective land property rights to state-owned land property right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to stimulate capital flow to the countryside for rural developm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llective land property rights impl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governance patter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al property rights theory, the article constructs a 
"property-subject" analysis framework. Through a typical case study of the entire process of rural collective land property rights 
conversion in Huangling Village, Wuyuan County, Jiangxi, it reveals the operational logic among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involved in the conversion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Although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 can ensure the high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 operation, village democracies face the risk of detachment, and traditional rural culture is facing difficulty of preserv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utiously promote the conversion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and innovate rural governance models on 
the basis of maintaining collective land property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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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试
点探索也在部分地区拉开了序幕，并取得了一些实践
进展。不少学者支持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换为国有土
地产权，认为产权界定清晰可以减少外部性，能够弥
补集体土地不可交易的缺陷；国有土地制度下的土地
使用权保障水平高于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的土地使用权

0引言

市场化主导的土地资源配置是推动土地高效利用、
实现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2000 年以来，随着高速城
镇化与土地“招拍挂”制度等的推动，一系列促进乡村
集体土地向城市国有土地转变的法律制度相继出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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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水平 [1]；产权转换有利于提高经济
效率、增加村民的财产性收入[2-3]。但同时，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激进的改革容易加
剧乡村的阶级不平等 [4-6]，进而损害村民
的利益 [7]。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的大
背景下，深入探究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
换的内在机制，解析乡村集体土地产权
转换对乡村治理格局的影响，能够为乡村
集体土地产权的转换提供解决方案，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有关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换中
的治理研究主要是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分
析，侧重于研究主体的有效性、乡村治
理的特征等 [8-9]。虽然经济学视角中“产
权是一束权力”的经典论述明确建构了
产权关系和权力关系之间的桥梁，但是
此视角对于现实中出现的模糊产权运作
尚缺乏解释力，难以充分解释乡村集体
土地产权转换对乡村治理格局转变的影
响。关系产权强调“产权是一束关系”
的命题 [10]，其认为土地产权与治理主体
之间存在互动关联，不同主体基于相互
间的合作能够影响产权的锁定关系，为
分析“产权—主体”间的互动逻辑奠定了
基础。同时，关系产权中对象征性产权
主体的界定也为解析治理主体间的关系
提供了思路。因此，本文选取通过乡村
集体土地产权转换发展乡村旅游的江西
省婺源县篁岭村作为典型案例，深入分
析产权转换与治理格局转变中的内在逻
辑，进而从经济效率、社会效益和文化
效应等方面对产权转换带来的影响进行
辨析，以期为观察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
换提供一种微观视角。

1关系产权理论中的产权关系与
乡村治理格局

1.1关系产权与乡村治理格局的演变
关系产权理论建立在产权社会学基

础上，该理论融合了象征性产权、非正
式产权和社会合约性产权等解释逻辑。
产权的结构和形式是适应所处环境的结
果，界定产权并非依靠法律法规，更重

要的是依据各主体的权力资本在产权关
系中所处的位置 [11]，以及各主体之间建
立的长期稳定关系 [10]。我国的乡村是基
于血缘和地缘基础发展的乡土社会，其
中的礼治、关系、面子是维系乡村发展
的重要因素，而关系的运作在乡村中显
得尤为突出。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换中
的关系产权运作包含了象征性产权主体
与产权实际拥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
及产权实际拥有者之间的互动联系，其
中的重点是产权的制度设定和资源权利
的配置。
1.1.1 象征性产权主体的关系产权
运作

关系产权的运作包含了象征性产权
主体影响下的治理格局演变，在此可以
将象征性产权当作一种认同范畴的产权，
这是建立在产权难以完全清晰界定的现
实基础上的。这类象征性产权主体在产
权结构中具有展现关系纽带的重要象征
性意义，表现为其对剩余地权的占有 [12]

及其与制度环境之间的特殊关系，能为
主体产权转换提供合法性基础。在我国
现实的政治经济背景下，象征性产权主
体主要包含政府和村集体组织，其依托
社会制度环境和公共名义实现了地权上
的直接或隐形占有 [12]。由于政治权利高
于产权权利，象征性产权主体即便不属
于产权界定中的实际主体，也仍然能够
依托制度安排、权利配置等手段在土地产
权转换中发挥实质性作用 [11]。
1.1.2利益主体间的非正式关联

关系产权的运作是利益主体适应特
定环境的战略，主要包含了利益主体间
的协调与妥协。利益主体间协调关系的
建立是合作的基础，治理主体在转让和
交换产权的过程中进行非正式合作，以
期获取产权的最大化价值。具体表现为
产权主体方一般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产
权价值，拥有产权的主体容易与拥有权
利资源的象征性主体谋和，通过出让部
分产权来维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同
时利用产权的模糊性收入支配权和资产
使用的决定权来获取稳定的资金来源，

并争取地方政府的保护。两者基于利益
的互动联系，在治理中构建了新的产权
秩序。产权融合的程度和社会关联的强
度决定了关系产权的均衡性与非均衡性，
这不仅影响了内部治理格局的均衡性，
还影响了治理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结
构稳定性 [13]。当难以明确划分资源要素
的归属时，则更容易出现捆绑各方利益
主体的关系产权运作。乡村集体土地产
权转换并非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就可以完
成，企业只有让渡部分利益才能建立稳
定的合作关系。政府作为土地所有权转
换的执行者，通过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
换实现了政治资源影响下的乡村治理干
预；通过将产权转换成本转换为政治责
任转移成本，让企业承担部分政治、社
会和经济责任，以平衡成本与收益的关
系。由于需依赖政府权能的发挥，企业
在产权转换中自愿做出一系列的妥协，
以强化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圈内锁定联系，
为后期收获更大的经济利益建立了制度
基础。
1.1.3治理主体的权能发挥

从表面上看，产权是人与土地两者
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附着在土地治理主
体之间的关系才是产权的本质与核心[14]。
治理主体权能发挥的作用与产权个人化
的程度密切相关，在乡村集体土地产权
制度中，由于村集体主体具有不确定性，
并未明确个人地权，乡村集体土地产权
界定呈现出模糊性特征，此时具有象征
意义的剩余地权占据重要角色 [12]。在国
有土地产权制度中，土地产权大部分被
企业占有，此时象征性产权主体能掌控
的剩余地权减弱。土地产权的转换与再
配置打破了原有的合约关系和产权秩序，
由此产生了新的治理关系。

1.2治理格局中的绩效评估
治理格局中的绩效评估主要包含经

济、社会和文化等维度。在经济维度，
产权的清晰化是推动市场化竞争的前提
条件，产权作为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边
界，能够对经济主体行为进行约束与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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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拥有清晰产权的主体能够根据自身
特点行使权利，并阻止其他人对其行动
的干扰，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在社会
维度，绩效评估关注社会公平，表现为
对弱势群体的集体行动能力进行评估。
而集体行动能力与治理主体的权能水平
有关，包含有权、去权和无权 3 种。其中，
有权代表权利主体具有争夺或获取某种
竞争资源的能力，是一种哪怕遇到反对
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能力；去权指社会
中某些社群的权利被剥夺，具体表现为伴
随着个人资源缺乏而产生的权利缺失；
无权与有权相对，表现为缺乏某种能力、
丧失掌控自己生活的本领。在文化维度，
传统文化是集中在特定地域，对风土民
俗、思想文化的总体体现，具有延续性，
是相关主体代代相传、不断演化的结晶。
乡村文化与地域之间存在强联系，面对
集体土地产权的转变，特别是当乡村空
间的消费价值和交换价值取代了原有的
使用价值时，一些没有经济利用价值的
文化空间面临被占用或被取代的困境。

2典型案例地选取与研究方法

在后现代社会中，乡村的功能开始
呈现多样化特征，乡村空间的旅游、休闲、
消费等功能价值凸显。乡村旅游是一种
新业态，其将“三农”资源作为主要载体，
具有关联性强、融合性好、覆盖面广等特
点，在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推动乡村可持续发
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5-18]。当前，
乡村旅游不再被认为仅是一种旅游形式，
而更多被理解为一种保护和更新乡村社
会与乡村文化的重要手段及工具，成为
乡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且不少资本也
基于乡村旅游的发展需求推动乡村集体
土地产权转换。因此，本文选取典型的
转换土地性质的旅游型乡村进行案例实
证研究。

2.1案例地选取：篁岭村
篁岭村位于江西省婺源县，是有着

近 600 年历史的自然村。村庄建在一个
山坡上，属于典型的山居村落，易受泥
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影响。统计数据显示，
近代篁岭村约有 186 户、600 余人居住。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篁岭村一度成为
地质灾害监测点。婺源县政府曾于 1993
年和 1998 年两次鼓励村民搬迁到山下。
至 2009 年，约 70％的村民已陆续搬迁
出去，村中仅有老人和小孩留守；同年，
婺源县乡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介入篁岭
村进行旅游开发。2010 年，该公司通过
产权置换，按照“以屋换屋”的方式将
篁岭村中约 70 户人家整体搬迁至山下，
补偿的每块宅基地占地面积为 100　m2，
其中建筑占地面积为 80　m2、院子占地
面积为 20　m2；户均面积约为 200　m2。
该公司则通过政府的“招拍挂”方式获
取了该村 45 亩 ( 约 3　hm2) 土地。经过
土地产权转换后，篁岭村的集体土地转
换为国有土地。企业获取了该村的土地
产权，并进一步通过土地流转方式获取
山上 220 余亩 ( 约 14.67　hm2) 梯田的产
权进行农业观光旅游开发。当前的篁岭
村已发展为远近驰名的 AAAA 级景区。篁
岭景区的游客量在 2013 ～ 2019 年实现
了高速增长，其中 2018 年的年游客量、
旅游收入已占到婺源县旅游市场总量的
2/3，年度旅游收入突破 2 亿元，年利润
超过 6　000 万元，成为婺源县旅游的“鳌
头”，全面超越发展了 30 年之久的西递、
宏村等同类型景区。

可见，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换是推
动篁岭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其
经济溢出也带动了村民经济收入的提高，
但是乡村集体土地产权的转换使得村民
主体脱离了原村庄，其中的治理格局演
变是否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还有待进一步
探讨。

2.2研究方法
本文以案例地参与主体的多轮深度

访谈为基础，通过与研究对象的面对面
交谈，了解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换前后
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及相互之间的应对策

略和互动关系，获得真实的细节情感和
基本事实。具体方法包含圈定式访谈、
推荐式访谈和追溯式访谈。首先，通过
了解基础信息，圈定需要访谈的主体类
型，设计访谈提纲，初步了解一些细节
内容；其次，根据访谈中收集的新信息，
通过访谈者推荐的方式取得新访谈对象
的信息资源，并针对新问题进行进一步
了解；最后，沿着事情主线，顺藤摸瓜
不断寻找访谈对象。研究团队多次前往
婺源县开展资料搜集和访谈调研工作，
调研时间主要集中在 2019 年 3 ～ 4 月、
2020 年 3 ～ 5 月、2021 年 1 ～ 2 月。在
个案访谈过程中，主要的访谈对象包括
企业、政府、村民和村集体等。深度访
谈对象包括县政府 2 人、镇政府 3 人、“村
两委”6 人、管理运营公司 3 人、商户 4
人、村民 12 人。主要访谈持续 1 小时以
上，并进行录音与转录。同时，还收集
了相关资料，主要包括规划文本、地方志、
村庄基础数据。通过多方渠道获取资料
的方法能提高研究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也满足案例研究资料收集“证据三角”
这一重要原则，确保了结论的可靠与准
确 [19]。

3关系产权视角下乡村集体土地
产权转换与乡村治理格局演变

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换包含了各主
体之间产权的关联，体现了政府、企业
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产权运作 ( 图 1)。政
府在土地一级市场交易中有强垄断性，
依托政府进行土地征用是集体土地向国
有土地转换的唯一路径。在土地产权转
换前，政府作为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换
中的象征性产权主体，能利用科层治理
手段协助企业获取土地产权，形成以政
府为中心的产权转换模式。在产权转移
的同时，政府将自身的政治责任附着给
企业，由此建立了政府与企业、企业与
村民之间的合作联系。然而，完成乡村
集体土地产权转换后，政府的象征性产
权角色定位被削弱，企业取代政府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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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的主导地位，政企间的关系发
生调转。

3.1政府作为象征性产权主体，利用
制度资本协助企业获取土地产权

在乡村“三权分置”制度下，乡村
集体土地产权中的村集体、村民和企业
是法律规定的产权主体。政府作为一级
土地性质转换的垄断者，依托集体土地
所有制的模糊界定，在乡村集体土地产
权转换中作为象征性产权主体充分发挥
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通常情况下，政府
采用“制度雇佣劳动”的形式 [20] 推动产
权关系的重构。在篁岭村的集体土地产
权转换中，政府充分发挥科层体制的优
势，借助村集体组织在村中的权威，采
用动员式治理手段推动乡村宅基地的征
收。村集体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动员村民，
宣传异地搬迁对村庄发展的好处，达成
了一种“谁不搬迁、谁不配合”政府工
作就是阻碍村民发展的社会效果，促进
村民支持土地产权转换，最终政府以“招
拍挂”的途径实现了集体用地向国有用
地的转变。在农业用地方面，政府协助
企业将乡村景观资源要素纳入股本，再
逐步流转果园、山林等农业资源要素，
由此塑造了梯田花海、古树群等一批景
观。政府的介入与推动，降低了土地运
作中的经济成本，为企业的进入奠定了
基础。最终企业获得了乡村建设用地的
使用权，并以每亩 400 斤稻谷的市场价
达成一致决议获得了农地的使用权 [21]。
象征性产权主体在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

换中也积极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发挥了
剩余产权的价值，如篁岭村进行乡村集
体土地产权转换时，政府积极提供项目
配套等支持，利用新农村建设项目资金、
国土地质灾害等项目资金，积极推动篁
岭新村中给排水、电力、道路等公共基础
设施的建设，并以新农村建设的规范标准
为依据，保障村民居住生活条件的改善。

3.2政府转移政治责任，强化企业
与村民之间的合作联系

在进行土地产权转换时，政府将政
治责任附着在企业上，构成了主体间的
关系产权运作。政府的政治责任主要包
含社会权益保障、政府税收目标和政治
绩效实现。在篁岭村的开发阶段，政府
为管束企业行为、保障村民的职住等权
益，制定了公共资源使用费、住房安置、
就业安排等规章制度。在住房安置上，
旅游公司投资 1　200 万元在篁岭村山下的
公路旁设置安置区，对整体搬迁的所有
村民予以安置。在就业安排上，旅游公
司以返迁方式招聘本地村民，为每户人
家提供至少一个就业岗位，近年来受旅
游公司聘用的村民每人每年获得超过 3.5
万元的工资。在村民利益保障上，旅游
公司为具有篁岭村户籍的村民支付公共
资源使用费，用于弥补其对自然环境资
源的占用，这部分金额视协定的分配比
例及景区的实际盈利情况而定。附着于
企业开发上的社会经济责任，推动了交
易成本的转移，使企业与村民之间建立
了密切联系。这项举措能规避企业和村

民间利益的背道而驰，在一定程度维护
了村民主体的利益。村民获取的利益有时
遵循了商品与货物交换的原则，有时以无
法通过金钱衡量的机会或要素来换取。譬
如以就业机会换取土地产权，或是以其他
保障供给换取土地要素。在土地产权转移
给企业后，各主体以非正式的“社会性
合约”或是一些默认规则来定义主体间
关系的改变和交换物品的属性，这种交
换更多的不是等价，而是“等意”[22]。

3.3 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换后，
企业取代政府占据乡村治理的主导
地位

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换为国有土地
产权后，土地产权大部分被企业占有，
政府的象征性产权主体属性减弱，其能
掌控的剩余地权减少，企业替代政府占
据乡村治理的主导地位，形成了“强企业—
弱政府”的治理格局 ( 图 2)。企业在获取
篁岭村的土地产权后，并没有完全按照
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来执行，政府对此也
无能为力，只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的态度。企业与政府签订的合同
中规定了企业需支付村委会 6％的收益分
红，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是以每年固定
金额的形式进行收益分红。2018 年，篁
岭村集体收到企业支付的 60 多万元的分
红，而当年企业的旅游收益就超过2亿元，
利润超过 6　000 万元，村集体获得的分红
远远低于按合同计算的分红金额。依赖
于市场化运作机制的资源流通方式，企
业主体的地位得到提升，政府对企业的

图 1  市场垄断下的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换模式图 图 2  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化与乡村治理格局演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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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分配及治理主体的权利。乡村集体
土地产权转换后，村民拥有的土地权利
也随之被剥离，村民个体的集体身份被
削弱，被动处于边缘角色，具有“脱嵌”
发展的风险。村民权利的边缘化一方面
表现为权能的丧失，即治理主体在获取
资源要素上的影响力减弱，难以对自然
环境要素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表现为想
象的无权，主体认为自己缺乏足够的力
量和权利去控制、影响外在空间，外显
为想象的“习得性无助”。村民个体的
无权感放大到整个村庄内部，表现为村
民集体行动力的弱化。此时，基于熟人
社会的传统型人际网络的信任体系和社
会规则体系陷入失效状态，而新的行为
规范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村民难以有
效地真正与村庄共同发展。随着村民与
原村庄的联系几乎全部被切断，附着在
土地上的地缘关系被打破，部分村民在
与大型资本家的竞争中被疏离。而独立
的谋生手段或经济的疏远分离，会导致
村民的农业专业技能在新的生产方式中
变得毫无价值。村民主体的“脱嵌”也
导致乡村发展中难以构建权利与义务统
一的风险共担模式，并慢慢积累不平衡
因素进而影响乡村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4.3文化效应：乡土传统文化难以
传承

乡村集体土地产权的转换，大大削
弱了村民在村庄营建中的参与度，村民
主体与村庄的地理联系被剥离，使得乡
村原存的人文社会价值欠缺关注，传统
文化难以延续并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在新空间的营造中，一旦村民的生活空
间被具有商业特征的消费空间所取代，
那些具有生活气息、邻里交往场景的村
庄会面临历史的消亡、文化的断裂 [23]。
在篁岭景区，企业负责人出于对家乡的
情怀，极力推动乡土传统文化保护。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企业将婺源
县的傩舞、龙灯、婚俗、徽剧等引入村中，
并积极组织活动以增强游客的体验感；
在传统文化技艺保护方面，企业聘请了

大量文化技艺传承者和传统手工业者在
景区展示手艺，打造婺源县传统文化的
重点展示区；在农业种植方面，企业采
用合作社制度将农耕工作交由村民，充
分让其运用传统采摘、晾晒、加工等方
式进行农业生产。但是脱离了村庄主体的
乡土传统文化传承是依托于文化要素的
符号化生产，只有其表没有其里，且传统
文化技艺的展示者并非来自本村庄，也很
难在村中找到传承人并形成新的延续。

5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换中的应对
策略

关系产权是基于特定制度背景的产
物，包含了产权实际拥有者与象征性产
权主体之间的关系产权运作，以及产权
拥有主体之间的关系产权运作。象征性
产权主体具有协调各主体关系的作用，
在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运作的框架下，资
源和生产要素难以明确分割归属，象征
性产权主体能发挥作用，推动建立利益
相关者之间的捆绑关联及更稳定的组织
关系，体现了治理主体对正式制度的适
应和协调。因此，需要在乡村集体土地
产权转换中充分发挥象征性产权主体的
能动作用，利用集体土地的模糊产权来
加强治理主体之间的纽带关联。

5.1充分发挥象征性产权主体的能动
作用

乡村集体土地转换过程中的关系产
权运作，是治理主体对正式制度的适应
和协调，象征性产权主体在治理过程中
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模糊的乡村集体
土地产权是低效的，但是却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乡村的有序治理 [13]。乡村集体
土地产权的转换可能会带来村民主体话
语权的缺失，对于村中社会价值的维系
难以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它所带来的结
果并非是乡村繁荣，而可能是一种衰败。
因此，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换中被限制
的产权交易是一种对村民的保护模式，
应在现有的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运作的基

影响约束变弱。企业按要求执行部分合
同内容，一方面表明其仍希望与政府建
立并保持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以获取
难以在市场上获得的必需的资源。此时，
土地产权结构的清晰化并未完全体现出
企业的独立性，反而体现了企业作为资
本主体，试图通过弱化土地产权等方式
将重要资源要素纳入自身利益圈以获取
产权收益，并为获取资源提供保护渠道。
另一方面，企业对关系产权的运作依赖
程度降低，其通过强化自身的权威地位，
选择性地完成政府主体对其的要求。

4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换的多维
效应

4.1经济效应：以市场化运作保证
企业运行的高效率

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换为国有土地
产权后，企业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
单一管理主体的治理方式减少了村庄建
设中因主体博弈而造成的损耗，企业经
营管理效率显著提高。在市场资本的推
动下，篁岭村通过景观营造与建筑风貌
修复实现了历史景观的快速重现，使婺
源县别具特色的“徽三雕”( 砖雕、石雕、
木雕 ) 在民居、官宅、祠堂、牌坊等相关
建筑中得到充分展现。企业在篁岭村复
原了约 300　m 长的天街，耗资超过 3 亿
元，每平方米建设用地的投资金额高达 1
万元。企业流转了村庄周边的梯田，在
支付流转金额的基础上，还雇佣当地村
民运用传统的耕种方式打造梯田花海。
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换后，市场主体运
作受制于关系产权的程度大大削弱，呈
现高效率运行的态势。总体而言，村庄
的发展基本以企业的目标为指导，在企
业充沛资金支持下的市场化运作能够快
速推进建筑保护，使乡村传统文化得以
传承，自然景观得到改善。

4.2社会效应：失去产权的村民主体
存在“脱嵌”风险

土地产权的变更直接影响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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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创新乡村土地制度改革 [24]，通过制
度合约的设定维护现有模式。例如，日
本的农村土地产权受到《民法》的限制，
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使用，通过设置一
系列规定约束使用权，使得产权受到政
府的保护，产权效率也未受到影响 [25]；
英国也通过颁布法律保护村民在交易过
程中的权益，如《土地授予法》《地产
管理法》《财产法》《信托法》《土地
负担法》等；以色列采用“国有永佃制”
土地产权制度，明确乡村土地归国家所
有，基布兹 ( 类似于我国村集体 ) 统一负
责和管理组织土地，成员不得将土地转
为私有财产。通过借鉴国外案例，我国
应在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换中充分发挥
象征性产权主体的价值，建立良好的租
赁关系，以减少后续对村民主体的侵害
行为 [26]。

5.2利用乡村集体土地模糊产权加强
治理主体之间的纽带关联

土地作为发展建设的载体，在乡村
经济社会结构调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土地产权的清晰化为实现市场化运
作提供了基础，减少了各主体之间的大
量协调成本，在经济层面带来了积极的
促进效果，使村庄发展实现了高效运转。
但从社会角度和文化效益方面来看，乡
村集体土地产权转换可能带来村民主体
的“脱嵌”发展，并导致传统文化传承
面临不可持续性。在乡村发展中，各主
体之间合作关系的建立在实现乡村可持
续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产权中关系
网络的形成源于国家权力和正式规则的
保障与维系，在乡村集体土地产权模式
下，村民获得的地权是一种不完全产权，
它由村庄共同体的成员关系来界定 [27]。
在特定制度下，关系产权促使治理主体
之间形成具体的“圈内人”身份信号，
在地方实践中形成共同认知 [27]。因此，
治理主体间可通过关系产权运作将各自
的资源纳入“圈内”，积极构建产权主
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良性运作框架。在
现有的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运作的基础上

创新乡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制度合约
设定维护现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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